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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人聲請延長更生方案履行期限，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8日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3號民事裁

定認可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限，應再予延長6個月（即自114年12月

起至115年5月止，共6個月停止履行，自115年6月起，依原更生

方案繼續履行）。

　　理　由

一、按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其履行期

限。但延長之期限不得逾二年。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三個月低

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推定有前項事由。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第75條第1、2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之聲請意旨略以：本院裁定認可更生方案

後，聲請人已依更生方案履行，惟聲請人近來因罹病及失

業，收入暫時中斷，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每月必要生活

費用後，連續三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致無法履

行更生方案，為此聲請准予延長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六個月等

語。

三、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確定在

案，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 111　年度消債更字第 17　號卷

宗、111年司執消債更字第113號更生事件卷宗核閱無誤。債

務人最近3個月的收入僅有新台幣（下同）16,228元（114年

10月）、8,054元（114年11月）、14,229元（114年12

月），連續3個月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每月必要生活費

用後之餘額，仍遠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即每期清償2

4,100元，此有薪資明細表、薪資轉帳帳戶影本可證，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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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真實。而債務人在更生方案履行中，固定收入係其履行方

案之主要來源，乃債務人因故固定收入銳減，致一時清償不

能，自不能遽予非難之，可推定為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

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依首揭規定，債務人聲請延長更生方

案履行期限6個月部分，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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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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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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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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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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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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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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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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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消債聲字第8號
聲請人(即   
債務人)     程方怡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對人(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人聲請延長更生方案履行期限，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8日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3號民事裁定認可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限，應再予延長6個月（即自114年12月起至115年5月止，共6個月停止履行，自115年6月起，依原更生方案繼續履行）。
　　理　由
一、按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其履行期限。但延長之期限不得逾二年。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三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推定有前項事由。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75條第1、2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之聲請意旨略以：本院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後，聲請人已依更生方案履行，惟聲請人近來因罹病及失業，收入暫時中斷，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連續三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致無法履行更生方案，為此聲請准予延長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六個月等語。
三、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確定在案，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 111　年度消債更字第 17　號卷宗、111年司執消債更字第113號更生事件卷宗核閱無誤。債務人最近3個月的收入僅有新台幣（下同）16,228元（114年10月）、8,054元（114年11月）、14,229元（114年12月），連續3個月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仍遠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即每期清償24,100元，此有薪資明細表、薪資轉帳帳戶影本可證，堪認為真實。而債務人在更生方案履行中，固定收入係其履行方案之主要來源，乃債務人因故固定收入銳減，致一時清償不能，自不能遽予非難之，可推定為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依首揭規定，債務人聲請延長更生方案履行期限6個月部分，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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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8日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3號民事裁

定認可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限，應再予延長6個月（即自114年12月

起至115年5月止，共6個月停止履行，自115年6月起，依原更生

方案繼續履行）。

　　理　由

一、按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其履行期限

    。但延長之期限不得逾二年。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

    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三個月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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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人聲請延長更生方案履行期限，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8日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3號民事裁定認可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限，應再予延長6個月（即自114年12月起至115年5月止，共6個月停止履行，自115年6月起，依原更生方案繼續履行）。

　　理　由

一、按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其履行期限。但延長之期限不得逾二年。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三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推定有前項事由。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75條第1、2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之聲請意旨略以：本院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後，聲請人已依更生方案履行，惟聲請人近來因罹病及失業，收入暫時中斷，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連續三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致無法履行更生方案，為此聲請准予延長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六個月等語。

三、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確定在案，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 111　年度消債更字第 17　號卷宗、111年司執消債更字第113號更生事件卷宗核閱無誤。債務人最近3個月的收入僅有新台幣（下同）16,228元（114年10月）、8,054元（114年11月）、14,229元（114年12月），連續3個月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仍遠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即每期清償24,100元，此有薪資明細表、薪資轉帳帳戶影本可證，堪認為真實。而債務人在更生方案履行中，固定收入係其履行方案之主要來源，乃債務人因故固定收入銳減，致一時清償不能，自不能遽予非難之，可推定為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依首揭規定，債務人聲請延長更生方案履行期限6個月部分，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